


附件

《藥劑專業人員參加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規定》

1. 標的

考慮到向公眾提供安全和優質的專業藥劑服務，本《規定》旨在推動藥劑專業人員在科學、

技術及專業實踐範疇內屬重要的知識及能力發展，以確保高水平的專業及道德的實踐。

2. 計算學分的限制

2.1 就執照續期，所取得的學分具有下列週期，直至其有效期為止：

（一） 對於完全執照持有人，每一週期為三年；

（二） 對於有限度執照持有人，每一週期為一年。

2.2 為着重新發出執照的效力，執照的自願中止、註銷或失效，並不中止計算上款所

規定的週期。

2.3 中止執照的處分，並不中止計算第2.1項所規定的週期。

2.4 申請重新發出執照的藥劑專業人員，應按照藥物監督管理局技術指引訂定的公式，

按執照類別及所從事的專業範疇取得學分。

2.5 上款所指的情況，計算學分以三年為限。

3. 學分制的結構要件

3.1.為完全執照的續期申請，藥劑專業人員須於每週期內取得下列最低學分：

專業範疇 學分

藥劑師 75

中藥師 75

藥房技術助理 60



3.2.為有限度執照的續期申請，藥劑專業人員須於每週期內取得下列最低學分：

專業範疇 學分

藥劑師 25

中藥師 25

藥房技術助理 20

3.3.倘藥劑專業人員於第 2.1 項規定的週期屆滿時，未取得第 3.1 項或第 3.2 項訂定

的所需學分數目，執照則失效。

4. 活動性質及評核標準

持續專業發展活動須符合下列標準：

活動性質 評核標準

I- 外部活動  由藥物監督管理局或醫療專業委員會舉辦的活動；

 由藥物監督管理局或醫療專業委員會認可的培訓機構於

澳門特別行政區舉辦的活動；

 由藥物監督管理局或醫療專業委員會認可的在澳門特別

行政區舉辦的活動；

 由藥物監督管理局或醫療專業委員會認可的在澳門特別

行政區以外地方舉辦的活動；

 藥物監督管理局認為旨在推動屬藥劑專業人員重要知識

及能力發展的其他活動。

I-A 學術活動

I-B 實務活動

II- 內部活動

II-A 在職培訓活動

II-B 實習指導導師

III- 出版物 與相關專業範疇有關。

III-A 書籍/教材
編有國際標準書號 ISBN（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的書刊/教材。

III-B 期刊 已發行的期刊。

III-C 壁報 透過學術會議展示。



IV- 網上學習 與相關專業範疇有關。

IV-A 網上活動 透過網上方式進行的第 I-A項及第 II-A 項所指的活動。

IV-B 網上學習資源

 由藥物監督管理局或醫療專業委員會認可的網上學習平

台；

 由藥物監督管理局或醫療專業委員會提供的網上學習平

台；

 由藥物監督管理局與其他協辦實體合作提供的網上學習

平台；

 藥物監督管理局認為旨在推動屬藥劑專業人員重要知識

及能力發展的網上資源。

V-進修課程

 與所從事的專業範疇相關的課程；以及

 設有持續評核或最後評核的課程，並合格通過。

V-A學位後文憑

V-B 碩士學位課程

V-C 博士學位課程

5. 給予學分的標準

5.1.參加第 I項、第 II-A 項及第 IV-A項活動所取得的學分，可分類為：

（一） 被動學分：以參加者身份取得的學分；或

（二） 主動學分：以導師、培訓導師、演講者或主持人身份取得的學分。

5.2.於每一週期內所取得的學分，僅於申請緊接的續期或重新發出執照時方為有效。

5.3.學分僅在活動完成的週期內計算。

5.4.每項活動的學分的取得應合理，尤其是考慮到參與培訓活動的時間，但不妨礙藥

物監督管理局可要求利害關係人就所得學分作進一步解釋。

5.5.各項活動的學分由藥物監督管理局在技術指引中訂定的標準及要件訂定。

6. 監管及協助

6.1.藥物監督管理局負責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學分認可監管工作及計算學分的總數。



6.2.獲藥物監督管理局或醫療專業委員會認可的培訓機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公共及

私人醫療機構，可根據本《規定》的規定就所得學分的計算提供協助。

6.3.當有需要確認學分時，藥物監督管理局亦可諮詢醫療專業委員會或其他部門的技

術意見。

7. 提交已取得學分的證明

7.1.藥劑專業人員應向藥物監督管理局提交其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所得學分的證明。

7.2.為着執照續期的效力，藥劑專業人員可於執照有效期內向藥物監督管理局提交上

款所指的證明。

7.3.如藥劑專業人員允許，第 7.1 項所指的證明尚可透過該藥劑專業人員從事其專業

活動的公共或私人機構或場所提交藥物監督管理局。

7.4.如藥劑專業人員與公共部門有聯繫，而其部門已存有第 7.1 項所指的證明，則無

須提交該等證明，但須作出聲明。

7.5.獲藥物監督管理局或醫療專業委員會認可為持續專業發展培訓活動的主辦機構或

單位，應自相關活動完成後六十日內向藥物監督管理局提交第7.1項所指的證明。

7.6.第 7.1 項所指的證明可透過電子或紙本方式提交，如屬透過電子方式提交的情況，

應透過管理持續專業發展程序的專用電子平台提交。

8. 其他情況

8.1.申請重新發出執照的藥劑專業人員，可向藥物監督管理局提交於執照的自願中止、

註銷或失效期間，於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地方從事相關專業活動或在醫療領域(藥

劑範疇)進行研究工作或進修的所有證明，以便根據規定取得學分的部分或全部認

可。

8.2.為着執照的續期申請，藥劑專業人員可提交於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地方進行的培

訓活動或高技術性研究工作所取得的學分的證明，以便取得學分的部分或全部認

可。

8.3.如藥劑專業人員未能完成其必須進行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可經適當證實的不可

歸責於藥劑專業人員本身的事實或法律未有規定的嚴重原因作出合理解釋，但藥

物監督管理局具職權接受或不接受該未能完成的原因。



9. 過渡措施

9.1.僅自二零二三年十月一日起，方要求取得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所要求的學分。

9.2.在上款所指日期持有有效執照的藥劑專業人員，其首次續期所需的學分於藥物監

督管理局的技術指引訂定。

9.3.為着根據第18/2020號法律第五十八條第七款的規定復業而重新發出執照，學分

按藥物監督管理局的技術指引中所訂定的規定計算。

9.4.上款所指的情況，計算學分以三年為限。

9.5.自二零二一年十月一日至本《規定》生效之日，藥劑專業人員進行持續專業發展

活動而取得的學分應納入緊接發出執照的計算內。

9.6.本《規定》第2點、第 4點至第 8點的規定經適當配合後適用於第9.３項所指的

藥劑專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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